
附註:  「香港特別行政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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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摘要 
 

財務摘要 
 二零二五年 

港幣百萬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百萬元 

 
變動 

變動 – 撇除 
匯率影響 

收入 6,274 6,217 +1% +1% 

毛利 3,218 3,111 +3% +4% 

毛利率 51.3% 50.0% +1.3 百分點 +1.2 百分點 

經營溢利 364 185 +96% +97% 

除稅後溢利 241 118 +104% +10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35 116 +102% +102% 

EBITDA * 836 685 +22% +23% 

* EBITDA 指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 

 
⚫ 受惠於核心產品在中國內地錄得增長，和香港業務持續締造穩健佳績，維他奶集團的收入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

1%。於財政年度下半年中國內地的銷售上升動力勢頭逐漸恢復。 

 

⚫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 50.0%上升至 51.3%，主要得益於原材料成本下降及更高效的生產佈局。然而，中國內地的貿易

推廣開支增加以及不利匯率變動抵銷部分上述毛利率升幅。由於我們進一步有效提升中國內地業務銷售端的執行

能力、加上香港業務表現強勁，以及於市場及企業層面上實行提升採購及營運效率的策略重點，本集團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因而大幅上升 102%。 

 

⚫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存款（撇除銀行貸款）由港幣 538,000,000 元增加至港幣 1,003,000,000 元。 

 

⚫ 主要業務摘要 

◆ 中國內地 – 下半年銷售改善帶動收入温和增長，而溢利強勁增長乃受惠於生產及經營效率改善。經營溢利上

升 41%，達致年內經營利潤率 9% 。 

◆ 香港業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出口）– 在充滿挑戰的零售環境中，實現收入持續增長及加

快提升盈利能力，經營溢利增長 24%，達致年內經營利潤率 12% 。 

◆ 澳洲及新西蘭 – 隨著生產恢復穩定，澳洲業務於競爭激烈的銷售環境下實現持續的銷售增長並逐步減少經營

虧損。 

◆ 新加坡 – 豆腐業務（本地及出口）逐步復甦，及進口飲品過渡至新分銷商。 

 

⚫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以總代價（不包括開支）港幣 40,000,000 元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合共 4,232,000 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 基於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並考慮到本集團的現金狀況，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2 港仙（二零二三

╱二零二四財政年度：6.3 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 港仙（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1.4 港仙），

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的股息總額達至每股普通股 14.2 港仙（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的股息總額：7.7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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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在本公告內，凡提及「我們」，均指本公司（定義見下文），倘文義需要，則指本集團（定
義見下文）。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及 4 6,273,585 6,217,123 

銷售成本  (3,056,039) (3,105,686) 

毛利  3,217,546 3,111,437 

    

其他收入 5 76,034 84,243 

    

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1,900,716) (1,976,349) 

行政費用  (694,418) (700,989) 

其他經營費用 6(b) (334,871) (332,910) 

經營溢利  363,575 185,432 

    

融資成本 6(a) (33,116) (30,028)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13,469) (23,736) 

除稅前溢利 6 316,990 131,668 

    

所得稅 7 (76,422) (13,880) 

本年度溢利  240,568 117,78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34,674 116,367 

非控股權益  5,894 1,421 

本年度溢利  240,568 117,788 

    

每股盈利 9   

基本  21.9港仙 10.9港仙 

攤薄  21.9港仙 10.8港仙 

 

 

 

有關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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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240,568 117,78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之重新計量  (2,376) 5,086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之  

  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5,953) (107,884)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淨變動  - (1,74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22,239 13,242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4,603 18,205 

非控股權益  7,636 (4,96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22,239 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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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投資物業   2,872  2,998 

– 使用權資產   420,266  432,285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354,881  2,668,137 

   2,778,019  3,103,42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63  1,112 

無形資產   9  119 

合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226,078  269,555 

其他應收款 10  18,178  15,419 

保證金存款   819  - 

   3,023,166  3,389,625 

流動資產      

存貨  533,268  554,5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823,619  873,312  

應收現期稅項  172  18,136  

現金及銀行存款  1,268,475  794,452  

持作出售之資產  -  6,624  

  2,625,534  2,247,0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771,019  1,824,727  

銀行貸款 12 228,916  255,987  

租賃負債  109,921  104,865  

應付現期稅項  32,129  39,797  

  2,141,985  2,225,376  

      淨流動資產   483,549  21,6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06,715  3,4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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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36,482  -  

租賃負債  188,239  198,000  

僱員退休褔利負債  24,216  19,164  

遞延稅項負債  66,414  72,563  

其他應付款 11 9,182  8,955  

   324,533  298,682 

淨資產   3,182,182  3,112,6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47,526  1,044,398 

儲備   2,035,632  1,960,16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3,083,158  3,004,560 

非控股權益   99,024  108,077 

權益總額   3,182,182  3,11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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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年度業績初步公告中載有關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財

務資料及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兩個

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有關

資料是從該等財務報表中摘錄而成。 

 

本公司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

司條例》之規定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

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露規定。 

 

有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須予披露之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

下：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尚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

作出報告，並將於適當時候呈交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呈交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數師對其報告不

發出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曾強調須予注意之任何事宜；亦不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 406(2)、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編製法定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準，惟衍生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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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 

 

除了因為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而產生的會計政策之變動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二

零二三╱二零二四年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之本財務報表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經修訂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呈列：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之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呈列：附帶契諾之非流動負債」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售後租回之租賃負債」之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現金流量表」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
工具披露：供應商融資安排」之修訂 

  

概無任何修訂對本集團於本財務報表所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

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任何

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收入指已售產品之發票價值減退貨、

回扣及折扣。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並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故並無

呈列客戶合約收入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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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成立之實體管理業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

理人員提供之資源配置及分部表現評估之分部報告資料載列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業務 澳洲及新西蘭 新加坡 總計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來自外間顧客之收入 3,363,197 3,359,080 2,260,649 2,224,359 543,608 526,676 106,131 107,008 6,273,585 6,217,123 

分部間收入 173,179 148,870 100,203 34,232 2,826 3,253 3,282 3,650 279,490 190,005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3,536,376 3,507,950 2,360,852 2,258,591 546,434 529,929 109,413 110,658 6,553,075 6,407,128 

           

須報告分部之經營  

溢利/(虧損) 311,359 220,535 278,969 224,746 (77,013) (80,890) (7,729) (12,855) 505,586 351,536 

 

利息收入 2,270 1,756 34,928 20,835 1,000 634 8 - 38,206 23,225 

融資成本 (12,339) (13,181) (16,561) (10,434) (3,736) (5,969) (480) (444) (33,116) (30,028) 

本年度之折舊及攤銷 (292,028) (306,955) (190,306) (190,244) (22,281) (20,080) (5,578) (5,695) (510,193) (522,974) 

(確認)╱撥回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虧損 (14,513) (14,009) 33 1,843 - - - - (14,480) (12,166) 

持作出售之資產之減

值虧損 - (3,593) - - - - - - - (3,593)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2,372,148 2,641,289 4,374,207 4,164,017 
 

444,929 431,439 
 

89,068 117,809 
 

7,280,352 7,354,554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1,617,612 1,922,598 1,191,251 1,148,531 261,893 338,454 31,883 32,812 3,102,639 3,442,395 

 

本年度新增之非流動 

分部資產 50,583 50,678 137,836 312,256 34,259 43,165 5,011 879 227,689 40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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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6,553,075 6,407,128 
分部間收入之撇銷 (279,490) (190,005) 

綜合收入 6,273,585 6,217,123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損益   
   
須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 505,586 351,536 
融資成本（附註 6(a)） (33,116) (30,028)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13,469) (23,736) 
與承擔 Vitasoy Australia Products Pty.  

Ltd. (“VAP”) 全部擁有權相關的整合開支 
 
- 

 
(9,704)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142,011) (156,400) 

綜合除稅前溢利 316,990 131,668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7,280,352 7,354,554 
分部間應收款之撇銷 (1,898,057) (2,006,347) 
 5,382,295 5,348,207 
遞延稅項資產 226,078 269,555 
應收現期稅項 172 18,136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40,155 797 
綜合總資產 5,648,700 5,636,695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3,102,639 3,442,395 
分部間應付款之撇銷 (759,267) (1,050,176) 
 2,343,372 2,392,219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 24,216 19,164 
遞延稅項負債 66,414 72,563 
應付現期稅項 32,129 39,797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387 315 
綜合總負債 2,466,518 2,52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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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助（附註） 5,298 30,818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 787 
利息收入 38,206 23,225 
租金收入 4,349 4,278 
廢料銷售 8,923 5,287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從賣方所獲得之回扣 - 3,675 
收回維修費收入 11,007 8,058 
雜項收入 8,251 8,115 

 76,034 84,243 

 

附註： 

於上個年度，一項有關二零二零年於中國內地的投資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政府一筆補助共港幣 24,137,000 元。概無於本年內獲得該補助。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13,692 19,478 

  租賃負債之利息 19,424 10,550 

 33,116 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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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續）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續）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b) 其他經營費用：    

員工成本 174,029 173,981 

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 41,063 37,910 

特許權使用費及利息收入預扣稅 16,694 17,810 

質量保證及樣本費用 13,950 16,665 

折舊及攤銷 14,460 14,081 

專業費 13,656 12,852 

維修及保養費用 6,599 6,264 

匯兌虧損 11,115 4,458 

捐款 3,027 3,4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588) 2,126 

確認撇減存貨 1,936 2,889 

確認／（撥回）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 

  虧損 

 

575 

 

(4,70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4,480 12,166 

持作出售之資產之減值虧損 - 3,593 

其他 23,875  29,324 

 334,871 332,910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c) 其他項目：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 (828) 

無形資產之攤銷 110 279 

折舊   

– 投資物業 126 126 

– 使用權資產 113,525 105,509 

– 其他資產 396,432 417,060 

存貨成本（附註） 3,069,101 3,124,175 

   
 

附註： 

 存貨成本包括確認撇減存貨共港幣 28,426,000 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 24,42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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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27,984 22,144 

以往年度之撥備不足／（高估撥備） 18 (6,905) 

 28,002 15,239 

現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年內撥備 30,799 24,150 

以往年度之高估撥備 (17,549) (2,341) 

 13,250 21,809 

遞延稅項 35,170 (23,168) 

 35,170   76,422 13,880 

 
二零二五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二零二四年： 
16.5%）之稅率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則按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之現
行適用稅率計算。 

 

(b) 支柱二所得稅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二三年七月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遞
延稅項會計要求的臨時例外情況。因此，本集團不會確認或披露與支柱二所得稅相
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本集團預期將納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支柱二規則範本的範圍內。
在本集團營運所在的司法管轄區中，澳洲及加拿大已頒佈支柱二法例，其於二零二
四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生效並對本集團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新加坡政府預
計將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起實施支柱二法例。根據法例，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倘加拿大（及美國）與澳洲的全球反侵蝕稅基實際稅率低於 15%，
則本集團需就其於各個司法管轄區的全球反侵蝕稅基實際稅率與 15%最低稅率之差
額繳納補足稅。鑑於計算全球反侵蝕稅基實際稅率所涉及的複雜性，本集團已就本
集團經營所在且已頒佈支柱二法例的司法管轄區初步評估支柱二法例對稅項的影響。
基於初步評估，本集團預計已頒佈支柱二法例的加拿大（連同其於美國的附屬公司）
及澳洲將可能符合過渡性國別報告安全港標準，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可能不會產生補足稅影響。本集團將繼續監察支柱二法例發展，並重新評
估潛在稅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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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本年度股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 港仙
（二零二四年：1.4 港仙） 42,870 15,004 

於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2 港

仙（二零二四年：6.3 港仙） 109,456 67,520 

 152,326 82,524 

 

於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乃按批准財務報表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 1,073,093,978

（二零二四年：1,072,814,812）股普通股計算。 

  

於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於匯報日並未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及支付之末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 6.3 港仙 

（二零二四年：1.4 港仙） 67,520 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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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234,674,000 元（二零二四

年：港幣 116,367,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071,477,000 股普

通股（二零二四年：1,071,969,000 股普通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四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1,072,815 1,070,899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1,487 

已歸屬獎勵股份之影響 185 155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之影響 (1,383) (572) 

股份回購計劃之影響 (140) -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附註 9(b)） 1,071,477 

 

1,071,969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234,674,000 元（二零二四

年：港幣 116,367,000 元）及就所有具潛在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影響而作出調整

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2,336,000 股普通股（二零二四年：1,072,895,000 股普

通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附註 9(a)） 

 

1,071,477 

 

1,071,969 

假設因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無償方式發行 

普通股之影響 
 

- 

 

7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授股份之影響 859 919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攤薄） 

 

1,072,336 

 

1,072,895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與其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有關的

潛在攤薄股份。若干購股權可能會攤薄未來每股基本盈利，但由於該等購股權於

本期為反攤薄，故並無納入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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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 709,847 715,301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3,772 158,011 

 823,619 873,312 

   

非流動資產：   

租金按金 18,178 15,419 

 

於匯報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包括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內）按發票日期及

已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699,253 703,131 

三至六個月 10,542 10,289 

六個月以上 52 1,881 

 709,847 715,30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一般於發票日期起計一至三個月內到期。管理層備有信貸政策，

並會持續監察所面臨之有關信貸風險。所有要求超過特定信貸金額之客戶必須進行個

別信貸評估。該等評估集中於客戶過往之到期還款記錄及現時還款能力，並會考慮客

戶之特定資料以及有關客戶營運所在之經濟環境。一般而言，本集團不會從客戶取得

抵押品。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37,077 881,69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95,682 895,111 

預收客戶款項 38,260 47,919 

 1,771,019 1,824,727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9,182 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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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續） 

 

於匯報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836,098 875,120 

三至六個月 757 3,152 

六個月以上 222 3,425 

 837,077 881,697 

 

 本集團之一般付款期限為自發票日期起計一至兩個月。 

 

 

12.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228,916 255,987 

一年後但兩年內 36,482 - 

 265,398 255,987 

  

於匯報日，概無銀行貸款以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擔保。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須遵守若干財務契諾，此乃與財務

機構訂立借貸安排時之常見規定。本集團並無遵守與一間銀行訂立的銀行信貸協議所

規定的若干財務契諾，未償還貸款金額約港幣100,661,000元，其於本集團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為流動負債。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本集

團獲得該銀行豁免有關未償還銀行貸款約港幣100,661,000元的契諾要求，此銀行貸款

已於本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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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較數字 

 

如附註 6(c)所披露，存貨成本及撇減存貨的金額已作出若干重分類，使其符合本年

度之呈列，以便更好反映潛在費用的本質。因此，存貨成本及撇減存貨分別增加港

幣 11,327,000 元及港幣 12,607,000 元。 

 

 

14. 毋須作出調整之匯報日後事項 

 

董事於匯報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於附註 8(a)中披露。 

 

 

15. 核數師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

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之

審核、審閱或其他鑒證工作，故核數師並未發表意見或作出鑒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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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基於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並考慮到本集團的現金狀況，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0.2港仙（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6.3港仙），以供股東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

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0港仙（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1.4港仙），本公司於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

年度如獲批准的全年股息總額達每股普通股14.2港仙（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股息

總額：7.7港仙）。建議的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三)派發予於二零二五

年九月三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下：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 

- 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處以作登記之最

後時限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 記錄日期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b)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

息： 

- 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處以作登記之最

後時限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 記錄日期 

 

 

 
二零二五年九月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日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日 

 

本公司將會於上述有關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以及符合資格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

於上述的最後時限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至 17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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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報告 

 

業務表現 

 

中國內地的銷售表現於財政年度下半年有所改善，最終全年銷售額錄得溫和增長。我們嚴

謹地執行銷售策略且生產及商業營運的經營效率有所提升，業務實現大幅同比溢利增長。 

 

儘管目前本地零售市場環境充滿挑戰，但年內香港業務繼續錄得收入增長，經營溢利亦加

快改善。 

 

隨著生產恢復穩定，澳洲及新西蘭業務於競爭激烈的銷售環境下實現銷售增長並逐步減

少經營虧損。 

 

在東南亞市場，新加坡在過渡至進口飲品的新分銷商有些微影響，然而豆腐的出口業務改

善及當地業務逐步回穩，使經營虧損進一步收窄。同時，我們與 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 成立的菲律賓合營公司透過便利店平台帶動收入強勁增長。 

 

於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我們觀察到大眾的消費模式改變，明顯地對價格日趨敏

感。在未來一年，地緣政治局勢加劇所造成的間接影響以及我們在植物奶及即飲茶產品類

別增長放緩所造成的直接影響，或為業務帶來短期挑戰。 

 

然而長遠而言，我們堅信自身實力，致力逐步提升收入及盈利能力。 

 

憑藉我們在核心產品及創新方面的強大產品組合，我們的品牌保持良好定位及緊貼市場

趨勢。在市場及企業層面，我們會持續改善組織能力及提升營運效率。 

 

財務摘要 

 

收入 

 

⚫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增加 1%至港幣 6,274,000,000 元

（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6,217,000,000 元）。 

 

毛利及毛利率 

 

⚫ 本集團於年內的毛利為港幣 3,218,000,000 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3,111,000,000 元），上升 3%，主要由於銷量增加、原材料成本下降及更有效率生產

規模，惟部分升幅被中國內地貿易推廣費用增加及匯率變動所抵銷。 

⚫ 毛利率上升至 51.3%（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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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費用 

 

⚫ 總經營費用減少 3%至港幣 2,930,000,000 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3,010,000,000 元）。 

⚫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減少4%至港幣1,901,000,000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

年度：港幣1,976,000,000元），主要由於營運效率提升，例如運輸成本下降及員工相

關開支節省。 

⚫ 行政費用減少1%至港幣694,000,000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701,000,000元），主要由於營運效率有所改善，惟部分被維他奶（上海）有限公司產

生的遣散費所抵銷。 

⚫ 其他經營費用為港幣335,000,000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333,000,000

元），主要包括支援職務的員工成本及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費用。 

 

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EBITDA」） 

 

⚫ 年內的 EBITDA 為港幣 836,000,000 元，按年增加 22%，主要歸因於我們業務的毛利

貢獻增加以及營運過程中有效合理控制經營成本。 

⚫ 年內的 EBITDA 佔銷售的利潤率由 11%增加至 13%。 

 

經營溢利 

 

⚫ 年內經營溢利為港幣 364,000,000 元，較去年溢利港幣 185,000,000 元增加 96%。 

 

除稅前溢利 

 

⚫ 於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除稅前溢利增加 141%至港幣 317,000,000 元（二零

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132,000,000 元）。 

 

稅項 

 

⚫ 年內的所得稅支出為港幣 76,000,000 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港幣

14,000,000 元），實際稅率為 24%，去年則為 11%，主要由於未確認之未動用稅務虧

損以及撇銷先前已確認稅項虧損的稅項影響。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235,000,000 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

港幣 116,000,000 元），較去年增加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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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受惠於核心產品在中國內地錄得增長，和香港業務持續締造穩健佳績，本集團的收入較上

一個財政年度增加 1%。 

 

由於我們進一步有效提升中國內地業務銷售端的執行能力、加上香港業務表現強勁，以及

於市場及企業層面上實行提升採購及營運效率的策略重點，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因而大幅上升 102%。 

 

中國內地 

 

⚫ 由於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下半年的收入從上半年的持平增長至 2% ，全年收

入（以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輕微增長 1% 。維他奶及維他品牌旗下的核心產品銷售

額及銷量均錄得增長。 

⚫ 持續擴展核心業務的同時，維他奶（草莓味和香蕉味豆奶）及維他茶（維他零糖檸檬

茶）的創新產品亦為現有產品組合帶來額外收入增長。 

⚫ 我們繼續透過提升營運效率、降低原材料成本及實施嚴格成本控制從而改善盈利能力。

經營溢利上升 41% ，達致年內經營利潤率 9% 。 

 

香港業務  

 

⚫ 在加強核心業務及目標導向創新的支持下，香港業務繼去年再實現收入增長。儘管本

地整體零售環境面臨不少挑戰，但維他奶及維他品牌繼續引領香港市場，鞏固我們強

大的品牌價值。 

⚫ 經營溢利增長 24% ，主要受銷量上升、間接成本下降及原材料成本下降所推動，年

內經營利潤率因所有前述因素而達至 12% 。  

 

澳洲及新西蘭 

 

⚫ 解決早前生產線問題後，收入（以當地貨幣計算）增長 5% 。 

⚫ 經過上半年的挑戰，我們下半年經營虧損以當地貨幣計算收窄 31%。經營虧損因生產

回復穩定及物流優化而有所改善，促銷活動於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最後一個

季度持續恢復。 

⚫ 就全年而言，經營虧損減少 4% 至 澳幣 15,000,000 元。 

 

新加坡 

 

⚫ 收入較去年輕微減少。儘管國內及出口市場的豆腐銷量均有所增長，但進口飲品業務

因完成過渡至新分銷商而暫時受到影響。 

⚫ 經營虧損有所收窄，主要由於原材料成本降低及更好的銷售組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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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本財政年度，面對外圍環境挑戰加劇以及各產品類別增長放緩，我們的目標是透過擴大

植物奶及即飲茶等核心產品類型的市場份額，維持所有營運單位的業務規模及盈利能力，

而中國內地業務為集團高度重視的市場。 

 

與此同時，我們將致力維持銷售增長，並縮減澳洲業務的虧損。 

 

長遠而言，憑藉我們的核心產品組合及健康創新產品系列，我們有信心旗下品牌能逐步

把握增長機遇。 

 

中國內地 

 

⚫ 飲品類別整體增長放緩，競爭環境更趨激烈，消費者對價格亦趨敏感。短期內，我們

的主要目標乃維持業務規模及盈利能力。 

⚫ 於二零二五／二零二六財政年度，我們將進一步加強執行銷售策略，增加每家店舖的

銷售額及提升產品供應。我們將繼續集中發展核心產品業務和強化產品創新，以支持

我們的核心品牌維他奶及維他。 

 

香港業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出口） 

 

⚫ 香港將融合中國內地發展計劃，並繼續於現有渠道實施其獨特、深遠的擴張策略，以

維持高利潤的營收增長。向美國的出口銷售（已綜合入賬至香港業務）於二零二四╱

二零二五財政年度佔維他奶總業務的比例低於 2%，預計關稅對本集團的影響不大。

然而，我們將繼續評估全球貿易戰對我們業務造成的財務影響。 

 

澳洲及新西蘭 

 

⚫ 我們繼續致力於利用現已穩定的生產力加快銷售。穩定生產規模可使我們能夠全面滿

足未來市場增長的需求，推動創新及提升經營效率，使我們能夠令經營虧損相對二零

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進一步減少。雖然我們已解決生產問題，惟改善成本結構與

恢復市場地位的時間較長，且由於銷售環境競爭激烈，該挑戰將進一步加劇。 

 

新加坡 

 

⚫ 我們將繼續推動豆腐銷售的增長及分散採購以達至飲品成本優化，以擴大規模並大幅

改善盈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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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 我們與 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 成立的合營公司將繼續於充滿前景的市場擴大規

模並推動植物奶市場的增長。由於杏仁奶及燕麥奶深受不同消費者歡迎，我們將全面

投資豆奶、杏仁奶及燕麥奶的一次性及家庭裝產品組合。 

 

財務狀況 

 

⚫ 本集團主要透過動用內部現金及主要來往銀行所提供的銀行信貸額，為營運及資本支

出提供資金。 

⚫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 1,268,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794,000,000 元）。當中 81%、14%及 3%的現金及銀行存款分別

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計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2%、12%及 3%）。截至二

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現金及銀行存款減銀行借貸、應付票據

及租賃負債）為港幣 657,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11,000,000 元）。

可供動用的銀行信貸額為港幣 971,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193,000,000 元），以滿足未來的資金需要。 

⚫ 本集團的債務為港幣 610,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684,000,000

元），當中銀行借貸為港幣 265,000,000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56,000,000

元）、應付票據為港幣 47,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25,000,000

元）及租賃負債為港幣 298,000,000 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03,000,000

元）。 

⚫ 借貸比率（按債務總額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比率計算）下降至 20%（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3%）。扣除債務總額中的租賃負債，借貸比率為 10%（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3%）。 

⚫ 年內本集團的資本回報率（按 EBITDA╱平均非流動債務及權益比率計算）為 25%

（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21%）。 

⚫ 年內錄得的資本性支出減少至港幣 124,000,000 元（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

港幣 133,000,000 元），主要由於生產線及設備保養升級所需的常態化投資所致。 

⚫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港幣 1,000,000 元作為租賃安

排的銀行擔保（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二零二四╱二零二五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 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連同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年報一併公佈的         

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刊載多個非財務關鍵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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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策略 

 

⚫ 當考慮稅務時，本集團會適當考慮其企業及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更明確而言，本集團

堅持於其創造價值的國家中繳納稅項，並全面遵守所有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稅務法例。

本集團同時堅持遵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轉讓定價指引，並確保集團公司間的交易時

常遵從公平原則。本集團亦積極支持經合組織就支柱二有關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國

際稅收改革工作。此外，本集團就集團的稅項事務對稅務機關一直保持公開透明，並

且披露相關資料讓稅務機關能執行其覆核工作。 

 

財務風險管理 

 

⚫ 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管理政策強調預測及管控風險，涵蓋與本集團的相關業務直接有關

的交易。為達致協同效益、效率及監控的目的，本集團為其所有附屬公司實行中央現

金及財政管理系統。各營運附屬公司一般以當地貨幣進行借貸，為當地投資項目提供

資金及減低部份外匯風險。 

 

潛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 本公司在集團內實施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採用一致的流程以預測、評估及減輕關鍵

業務風險，以及採納風險管治架構，確保風險責任管理得到落實和適當監督。鑑於營

商環境瞬息萬變，本集團內部審計及風險管理部因而加強提升關鍵風險指標，識別外

來新興風險，促進關鍵採購決策風險審核。該等風險管理流程的詳情刊載於二零二四

╱二零二五財政年度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的風險管理一節。 

 

企業管治 

 

本公司堅守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時刻遵守注重具透明度、獨立性、問責、負責與公平之

管治原則及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第二部分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主席）、

黎定基先生及鍾志平博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本集團的審核、風險管理、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的中期及全年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定期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持續監察合規情況。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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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以總代價（不包括開支）港

幣 40,449,000 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合共 4,232,000 股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購回股份之詳情載列如下： 

 
 

 

月份／年份 

 
購回股份 

之數目 

               每股 

              購買價 

總代價 

（不包括 

開支） 最高 最低 

 千股 港元 港元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五年三月 4,232  10.00 9.08 40,449 

     

 

於本財政年度結束前，概無購回股份已被註銷。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

之總數為 1,073,093,978 股，而本公司概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 

 

年內，本公司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之受託人根據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規則及信

託契據之條款，以總代價約港幣 7,600,000 元於聯交所購買合共 1,300,000 股本公司股份，

以獎勵股份予經甄選參與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年報 

 

本公司二零二四╱二零二五財政年度的年報將於短期內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www.vitasoy.com)刊登。 

 

 

承董事會命 

羅友禮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 本 公 告 日 ， 羅 友 禮 先 生 、 陸 博 濤 先 生 及 黎 中 山 先 生 為 執 行 董 事 。                                                     

羅 慕 玲 女 士 、 羅 德 承 先 生 及 羅 其 美 女 士 為 非 執 行 董 事 。 黎 定 基 先 生 、                                           

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鍾志平博士及容韻儀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